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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提高深圳市的城市环境质量水平，减少玻璃幕墙反射光对城市环境的影响，制定本标准。

【条文说明】：2014年我国《环境保护法》修订，明确了光辐射是环境污染的具体形态，对光污染防

治提出了总体要求。针对玻璃幕墙反射光影响的问题，国家近年来修订和发布了《玻璃幕墙光热性能》

GB/T 18091-2015、《光环境评价方法》GB/T 12454-2017、《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 50180-2018、
《建筑环境通用规范》GB 55016-2021等相关标准。

国家标准《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 50180-2018首次以强制性条文对光污染提出了控制要

求，该标准第 3.0.2条第 3款规定：存在噪声、光污染的地段，应采取相应的降低噪声和光污染的防护

措施。

国家标准《建筑环境通用规范》GB 55016-2021对玻璃幕墙反射光的控制要求作了更明确的规定，

该规范第 3.2.8条规定：

建筑物设置玻璃幕墙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居住建筑、医院、中小学校、幼儿园周边区域以及主干道路口、交通流量大的区域设置玻璃

幕墙时，应进行玻璃幕墙反射光影响分析；

2 长时间工作或停留的场所，玻璃幕墙反射光在其窗台面上的连续滞留时间不应超过 30min；
3 在驾驶员前进方向垂直角 20°、水平角±30°、行车距离 100m内，玻璃幕墙对机动车驾驶员

不应造成连续有害反射光。

2021年 6 月 29日经深圳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深圳经济特区生

态环境保护条例》第八十九条规定：建设单位在方案设计阶段，应当委托相关机构对玻璃幕墙的光反

射影响进行评估。

因此，对玻璃幕墙反射光影响进行评估和控制已成为强制性要求。本标准的制订，对提高我市的

城市环境质量水平，减少玻璃幕墙反射光对城市环境的影响有重要意义。

1.0.2 本标准适用于深圳市新建、扩建和改建建设项目的建筑玻璃幕墙反射光影响评价。

1.0.3 建筑玻璃幕墙反射光影响评价应按有关规定由具备相应技术能力的单位完成。

【条文说明】：2018年 12月 29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定：“建设单位可以

委托技术单位对其建设项目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编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建

设单位具备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能力的，可以自行对其建设项目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编制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
2021年 6 月 29日经深圳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深圳经济特区生

态环境保护条例》第八十九条规定：市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负责玻璃幕墙工程建设的规划控制和方案

审批。市、区住房建设部门应当制定玻璃幕墙光反射影响标准，并对玻璃幕墙的施工图设计、施工以

及验收进行监督管理。

因此，建设单位委托或自行编制《建筑玻璃幕墙反射光影响评价报告书》时应符合法律法规的有

关规定。

1.0.4 玻璃采光顶、玻璃雨篷的反射光影响评价可参考本标准执行。

【条文说明】：玻璃采光顶、玻璃雨篷和玻璃幕墙一样，在日照下会产生反射光。面积较大的玻璃采

光顶、玻璃雨篷可能会对周边建筑产生有害反射光影响，需要加以关注。目前，国家尚未制定采玻璃

采光顶、玻璃雨篷反射光影响评价的技术规范。因此，对这类建筑外围护结构进行反射光影响评价可

参考本标准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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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建筑玻璃幕墙反射光影响评价除应符合本标准要求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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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 语

GB/T 18091中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适用于本标准。

2.1.1 玻璃幕墙 glass curtain wall
由玻璃面板与支承结构体系组成的、可相对主体结构有一定位移能力或者自身有一定变形能力、

不承担主体结构所受作用的建筑外围护墙。

2.1.2 反射光影响 reflected light influence
太阳光经玻璃幕墙表面反射至建筑物室内或在道路行驶的车辆内，以致引起室内人群或司机在视

觉上产生不舒适感的现象。

2.1.3 评价范围 evaluating range
建筑玻璃幕墙反射光影响评价中应建模及进行模拟分析的区域范围。

2.1.4 上倾斜玻璃幕墙 upward sloping glass curtain wall
幕墙外表面与水平方向夹角小于或等于 105°且大于 90°的玻璃幕墙。

2.1.5 玻璃幕墙高度 highest point of glass curtain wall
建筑物室外地面最低点（不包含下沉广场）至建筑物玻璃幕墙最高点的距离。

2.1.6 敏感目标 sensitive objectives
建筑玻璃幕墙反射光影响评价中应进行详细模拟分析的对象，包括敏感建筑和道路干线。

2.1.7 日照基准年 Reference year of sunlight assessment
建筑玻璃幕墙反射光影响评价中日照计算所采用的太阳数据取值年份。

2.1.8 典型日 typical days
建筑玻璃幕墙反射光影响评价中用来测定和衡量玻璃幕墙反射光的特定日期。

2.1.9 太阳高度角 solar altitude
直射阳光与水平面的夹角。

2.1.10 太阳方位角 solar azimuth
直射阳光的水平投影与正南方位的夹角。正南为 0°，顺时针方向为正，逆时针方向为负。

2.1.11 真太阳时 apparent solar time
太阳连续两次经过当地观测点的上中天（当地正午 12时）的时间间隔为 1真太阳日，1真太阳日

分为 24真太阳时，也称当地正午时间。

2.1.12 平太阳时 mean solar time
理论上假设的“太阳”（平太阳）以均匀的转速在天球赤道上运行，两次经过观测点上中天的时

间间隔为 1平太阳日，1平太阳日分为 24平太阳时。

2.1.13 太阳赤纬 solar declination
太阳光线垂直照射的地点与地球赤道所夹的圆心角。

2.1.14 太阳时角 solar hour angle
观测点天球子午圈与太阳所在时圈的夹角。在 24h内太阳时角大约改变 360°（每小时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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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符 号

h ——太阳高度角（°）；

h0 ——正午 12时太阳高度角（°）；

A ——太阳方位角（°）；

A0 ——日出日没太阳方位角（°）；

t ——太阳时角（°）；

t0 ——日出日没太阳时角（°）；

δ ——太阳赤纬（°）；

φ ——地理纬度；

n ——时间（24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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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 本 规 定

3.0.1 建筑玻璃幕墙反射光影响评价的敏感目标应分为敏感建筑和道路干线。敏感建筑应包括居住建

筑、医院、中小学校、幼儿园、养老院及儿童福利院；道路干线应包括主干道、次干道及交通流量大

的道路。

【条文说明】：国家标准《建筑环境通用规范》GB 55016-2021中 3.2.8-1规定：在居住建筑、医院、

中小学校、幼儿园周边区域以及主干道路口、交通流量大的区域设置玻璃幕墙时，应进行玻璃幕墙反

射光影响分析。

在国家标准《民用建筑设计术语标准》GB/T 50504-2009中居住建筑包括住宅（含老年人住宅、酒店式

公寓）、宿舍等，养老院、儿童福利院属于民政建筑。

3.0.2 建筑玻璃幕墙反射光影响评价范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无上倾斜玻璃幕墙的项目，评价范围应取玻璃幕墙高度的 3倍；

2 有上倾斜玻璃幕墙的项目，评价范围应在玻璃幕墙高度 3倍基础上适当扩大，并不应大于 5
倍。

【条文说明】：建筑所处位置的地理纬度决定太阳方位角和高度角，太阳高度角又决定着反射光的影

响范围。已有的相关研究结果表明，当玻璃幕墙参数相同时，不同纬度的地区，同一时刻玻璃幕墙反

射光的影响范围随着纬度的增加而增大。我国几个主要城市的纬度及反射光影响范围如表 1 所示。

表 1 我国几个主要城市的纬度及反射光影响范围

城市 纬度

100m 高正南朝向玻璃幕墙反射光影响范围（单位：m）

春分、秋分日 夏至日 冬至日

7:00 12:00 7:00 12:00 8:00 12:00

北京 39°57’ 498.24 84.04 204.93 29.38 1032.08 199.03

上海 31°14’ 442.52 60.84 221.62 13.46 526.96 140.62

广州 23°00’ 407.69 42.61 246.79 0.57 360.12 104.75

深圳 22°33’ 406.17 41.69 248.46 1.36 353.99 103.12

另一方面，根据光的反射原理可知，反射面向上倾斜的玻璃幕墙会产生反射角度更高的反射光，

使反射光影响范围增大。另一方面，上倾斜玻璃幕墙的后倾角度越大，越容易把正午前后时段较强烈

的太阳光反射到人的视觉范围。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进一步规范组织建筑玻璃幕墙光反射影响论证工作的通知》（沪环评

〔2024〕98 号）规定：幕墙玻璃全部竖直布置的工程，其光反射影响分析范围为建筑幕墙所在建筑外

墙投影外延 5倍玻璃幕墙最高高度距离的范围；其他工程原则上应将分析范围扩大至满足反射光影响

控制要求的距离。

考虑到深圳和上海在纬度上的差异以及上倾斜玻璃幕墙的特点，本标准把玻璃幕墙反射光影响评

价范围的取值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对无上倾斜玻璃幕墙的项目取玻璃幕墙高度的 3倍；

对有上倾斜玻璃幕墙的项目可根据周边区域情况、玻璃幕墙类型等综合考虑，在玻璃幕墙高度 3
倍基础上适当扩大，但不应大于 5倍。

3.0.3 设置玻璃幕墙的建设项目应在方案设计阶段按本标准附录 A的格式编制《建筑玻璃幕墙反射

光影响评价报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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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2021年 6 月 29日经深圳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深圳

经济特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第八十九条规定：建设单位在方案设计阶段，应当委托相关机构对玻璃

幕墙的光反射影响进行评估。

国家标准《建筑环境通用规范》GB 55016-2021中 3.2.8-1规定：在居住建筑、医院、中小学校、

幼儿园周边区域以及主干道路口、交通流量大的区域设置玻璃幕墙时，应进行玻璃幕墙反射光影响分

析。

3.0.4 在建筑玻璃幕墙反射光影响评价范围内存在敏感目标的建设项目应进行建筑玻璃幕墙反射光

影响评价，并应在施工图设计阶段编制《建筑玻璃幕墙反射光影响评价报告书》。

3.0.5 建筑玻璃幕墙反射光影响评价采用的专业分析软件应经国家认可检测机构测试，并通过国家建

设主管部门的评估。

【条文说明】：2009年 3月颁布的《软件产品管理办法》（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 9号）第八条第（五）

款和第十条第（五）款规定：国产软件或进口软件在申请登记备案时必须提交软件检测机构出具的检

测证明材料。

国家标准《玻璃幕墙光热性能》GB/T 18091-2015第 4.14条规定：玻璃幕墙反射光分析应采用通

过国家建设主管部门评估的专业分析软件。

3.0.6 《建筑玻璃幕墙反射光影响评价报告表》、《建筑玻璃幕墙反射光影响评价报告书》应按有关

规定作为建设项目的工程准备阶段文件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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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光 热 性 能

4.1 一 般 规 定

4.1.1 幕墙玻璃产品应提供可见光透射比、可见光反射比、太阳光直接透射比、太阳能总透射比、遮

阳系数、光热比及颜色透射指数的型式检验报告。

4.1.2 对紫外线有特殊要求场所使用的幕墙玻璃产品应提供紫外线透射比的型式检验报告。

4.1.3 幕墙玻璃产品光热性能的检测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玻璃可见光透射比、太阳光直接

透射比、太阳能总透射比、紫外线透射比及有关窗玻璃参数的测定》GB/T 2680的规定。

4.1.4 玻璃幕墙表面应平整，其平面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幕墙》GB/T 21086的规定。

【条文说明】：玻璃幕墙表面应平整，不应存在严重的影像畸变。玻璃幕墙的平面度应符合国家标准

《建筑幕墙》GB/T 21086-2007的规定，采用 2m靠尺测量幕墙平面度的允许偏差不应大于 2.5mm。

4.2 可见光反射比

4.2.1 玻璃幕墙应采用可见光反射比不大于 0.25的玻璃。

【条文说明】：国家标准《玻璃幕墙光热性能》GB/T 18091-2015第 4.3条规定：“玻璃幕墙应采用可

见光反射比不大于 0.30的玻璃”。

根据本标准编制组对近年深圳、广州已完成的 186个玻璃幕墙项目的统计结果，玻璃可见光反射

比不大于 0.16的占比为 22%；玻璃可见光反射比不大于 0.20的占比为 89.8%；玻璃可见光反射比不大

于 0.25的占比为 95.2%。

由此可见，把对玻璃可见光反射比的要求比国家标准《玻璃幕墙光热性能》GB/T 18091-2015提高

0.05（约 17%）时，绝大多数（＞95%）的建设项目都是可以满足的。因此，本标准把幕墙玻璃的可

见光反射比的总体要求限制在不大于 0.25的范围。

4.2.2 在城市主干道、立交桥、高架路两侧的建筑物 20m以下及一般路段 10m以下的玻璃幕墙，应

采用可见光反射比不大于 0.16的玻璃。

【条文说明】：本条参照国家标准《玻璃幕墙光热性能》GB/T 18091-2015第 4.4条和《深圳市建筑设

计规则》（2022版）第 5.3.3条的规定制定。

应当注意，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印发的《深圳市建筑设计规则》（2022版）第 5.3.1条规定：

“在 T形路口正对直线路段处不得采用玻璃幕墙”。这一要求高于国家标准《玻璃幕墙光热性能》GB/T
18091-2015第 4.5条：“在 T形路口正对直线路段处设置玻璃幕墙时，应采用可见光反射比不大于 0.16
的玻璃”的规定。

对于城市主干道、立交桥、高架路两侧高于 20米的及一般路段 10m以上的建筑，若玻璃幕墙立

面是一整幅直接落到地面时，则整幅玻璃幕墙应按可见光反射比不大于 0.16的要求执行。

4.2.3 玻璃幕墙金属构件采用镜面和高光泽材料时，材料外表面的可见光反射比不应大于 0.30。

4.3 光 热 性 能

4.3.1 玻璃幕墙光热性能指标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光热比≥1.4；
2 太阳能总透射比≤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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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透光折减系数≥0.45。
【条文说明】：国家标准《玻璃幕墙光热性能》GB/T 18091-2015把玻璃幕墙的光热性能分为 8级，不

同地区有不同的要求。深圳市属于夏热冬暖地区，光热比级别要求为 5级及以上。因此，我市玻璃幕

墙的光热性能指标应满足光热比≥1.4、太阳能总透射比≤0.30及透光折减系数≥0.45的要求。

4.3.2 同一玻璃产品的反射色差不应大于 2.5 CIELAB色差单位。

4.3.3 有辨色要求的玻璃幕墙应采用颜色透射指数不低于 80的玻璃。

【条文说明】：国家标准《玻璃幕墙光热性能》GB/T 18091-2015把颜色透射指数分为 4级，其中 1、
2级还细分为 A、B两类。颜色透射指数不应低于 80，相当于不低于 1B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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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反射光控制措施

5.1 建 筑 设 计

5.1.1 位于敏感目标较密集区域的建设项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控制幕墙玻璃的连续面积，不宜设置大面积的玻璃幕墙；

2 幕墙立面的非采光部分不宜采用玻璃面板；

3 宜采用玻璃与其他亚光材质的面板构成的组合幕墙；

4 大面积的玻璃幕墙宜采用横向或竖向遮阳构件分隔。

【条文说明】：玻璃幕墙的面积越大，受到反射光影响的范围也越大，幕墙立面的非采光部分宜采用

亚光材质的金属板、石材、人造板材等组合幕墙进行分割，减小产生反射光的玻璃面积，缩短反射光

影响的持续时间。

设置外遮阳措施也是降低反射光影响的有效手段，遮阳构件可以阻挡太阳光入射和玻璃反射光的

传播。合理地优化遮阳构件的布置方向、外形尺寸、间距及角度等参数，可以有效地减少反射光的影

响范围。

遮阳构件分为固定式和可调式。近年来，已有在建筑上应用智能化外遮阳系统的案例。智能化外

遮阳系统在有反射光影响时间段内，根据太阳光的角度及强度自动调节遮阳角度、面积，使玻璃幕墙

产生的反射光影响控制在人们可以接受的程度以内。在无反射光影响的时间段内，智能化外遮阳系统

能完全打开，使建筑室内实现最大的可视空间。

5.1.2 玻璃幕墙不宜采用弧形玻璃；弧形玻璃幕墙宜采用平板玻璃拼接；采用凹弧形玻璃幕墙应控制

反射光聚焦点的位置。

【条文说明】：当太阳光照射在平直的幕墙平面上会形成平行的反射光，若照射在凸起的弧面上将会

使反射光具有发散性的特征，其影响范围会扩大很多。

另一方面，弧形玻璃的发散性反射光会对一定的角度范围产生连续的影响，把弧面玻璃改为平面

玻璃拼接后，这种影响就会变为断续的，影响的区域范围将缩小。

凹弧形的玻璃幕墙会将反射光聚集，甚至将光线汇聚于很小的区域，形成强烈的反射光。因此，

凹弧形玻璃幕墙的设计与设置应控制反射光聚点的位置，幕墙弧面的曲率半径应避免与幕墙面至对面

建筑物立面的最大距离接近。

5.1.3 对难以降低或排除的反射光，可采取设置遮挡构筑物等措施。

【条文说明】：在有的情况下，上倾斜玻璃幕墙、玻璃采光顶或屋面的反射光会对周围建筑的某个局

部造成较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上倾斜玻璃幕墙、玻璃采光顶或屋面的后倾角度越大，越容易把正午

前后时段较强烈的太阳光反射到人的视觉范围。碰到这种情况有时候，宜采用设置遮挡构筑物等措施

排除反射光的不利影响。

5.1.4 可采用外遮阳构件、外挑的穿孔金属板等措施，降低反射光的影响程度和范围。

5.1.5 可采用智能遮阳系统，根据光照强度和角度自动调节玻璃幕墙的遮阳效果。

5.1.6 可利用建设项目周围环境和道路两侧的绿化降低反射光影响。

5.2 幕 墙 材 料

5.2.1 宜选用可见光反射比较低的镀膜玻璃。

5.2.2 可选用砂面玻璃、压花玻璃等非镜面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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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可采用贴膜、涂膜的方式降低玻璃幕墙的可见光反射比。

【条文说明】：目前，对既有玻璃幕墙已有采用在室外侧贴膜、涂膜的方式降低玻璃幕墙反光射影响

的案例。

用于降低玻璃幕墙反光射影响的贴膜称为减反射膜。采用贴膜处理方式，应特别考虑贴膜的卷边

现象以及膜的耐久性问题，一般膜使用寿命与玻璃相比较短，且贴膜后更换膜较为困难。

另外，也可以采用减反射涂料喷涂玻璃外表面，利用涂料的光折射性能改变玻璃的镜面反射，降

低玻璃幕墙反光射影响。采用涂膜方式应选用耐久性较好的无机涂料。

5.2.4 幕墙金属构件宜采用低反射亚光表面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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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分析与评价

6.1 计算参数设置

6.1.1 深圳市的地理位置可取东经 114°06′、北纬 22°33′，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项目实际位置与城市纬度差超过 15´或南北距离超过 25km时，宜另确定经纬度的取值；

2 当建筑实际位置与城市经度差超过 15´或东西距离超过 25km时，宜另确定经纬度的取值。

6.1.2 建筑玻璃幕墙反射光影响评价的计算参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日照基准年应选取公元 2001年；

2 应选择本标准附录 B列出的 24个典型日进行评价；

3 应选择日出后至日落前太阳高度角不低于 10°的时段进行计算，可参照本标准附录 B；
4 窗台计算时间采样间距不应大于 1.0min，道路计算时间采样间距不应大于 1.0s；
5 评价结果的时间表达应为真太阳时。

【条文说明】：为了避免因采用不同的年份计算建筑日照而产生不同计算结果的后果，国家标准《建

筑日照计算参数标准》GB/T 50947-2014第 5.0.1-1 规定：日照基准年应选取公元 2001年。

国家标准《玻璃幕墙光热性能》GB/T 18091-2015第 4.9条规定：“玻璃幕墙的反射光分析应选择

典型日进行。典型分析日的选择可参照附录 B进行”。该标准附录 B列举了二十四节气共 24个典型

日。

因此，本标准把公元 2001年的二十四节气共 24个典型日及深圳市太阳高度角不低于 10°的参考

时段列入附录 B供参照使用。

6.1.3 建筑玻璃幕墙反射光影响评价的建筑窗台面和道路采样点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落地窗、凸窗和落地凸窗应以虚拟的窗台面位置为采样点（图 6.1.3-1）；

2 直角转角窗和弧形转角窗应以窗洞口所在的虚拟的窗台面位置为采样点（图 6.1.3-2）；

3 宽度不大于 1.80m的窗户应按实际宽度评价反射光在其窗台面左右两点的滞留时间，宽度大于

1.80m的窗户，按 1.80m宽度位置评价反射光在其窗台面的滞留时间；采样以窗户中点两侧各延伸 0.90
米的位置；

4 道路采样点按行车轨迹线取 1.50m标高位置、间距宜取 1.00m～3.00m。

【条文说明】：驾驶员视线高度按车辆类型而定，一般小轿车为 1.1m~1.3m，面包车为 1.4m~1.6m，

中、大巴车为 1.6m~2m，其平均值约为 1.5m。

（a）落地窗 （b）凸窗 （c）落地凸窗

图 6.1.3-1 落地窗和凸窗的采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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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直角转角窗 （b）弧形转角窗

图 6.1.3-2 直角和弧形转角窗的采样点

6.2 数据与模型

6.2.1 评价范围内周边建筑和玻璃幕墙的数据与模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日照计算参数标准》

GB/T 50947的规定，周边道路各车道的行车轨迹线分析模型应依据设计资料或测绘成果建立。

6.2.2 建筑玻璃幕墙反射光影响评价建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日照计算参数标准》GB/T 50947
的规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所有模型应采用统一的平面和高程基准；

2 应对构成遮挡的地形、建构筑物和附属物进行建模；

3 玻璃幕墙外部的遮阳和格栅等构件应按实际建模；

4 被影响建筑墙体、窗户和遮阳等构件应按实际建模。

6.3 太阳位置计算

6.3.1 太阳位置可由太阳高度角和太阳方位角确定。

6.3.2 太阳高度角可按以下公式计算：

th coscoscossinsinsin   ，-90°≤h≤90° （6.3.2）
式中：h ——太阳高度角（°）；

φ ——地理纬度；

δ ——太阳赤纬（°），可参考附录 C；
t ——太阳时角（°）。

6.3.3 太阳方位角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htA cos/sincossin  ，-180°≤A≤180°或 0°≤A≤360° （6.3.3-1）

)cos/(cos)sinsin(sincos  hhA  ，-180°≤t≤180°或 0°≤t≤360° （6.3.3-2）
式中：A ——太阳方位角（°）；

6.3.4 太阳时角可按以下公式计算：

)12(15  nt （6.3.4）

式中：n ——时间（24时制）。

6.3.5 正午 12时太阳高度角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cos(sin 0  h ，A = 0；t = 0 （6.3.5-1）

)(900  h ，φ＞δ （6.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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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  h ，δ＞φ （6.3.5-3）

春秋分正午，  900h ，φ＞δ （6.3.5-4）

 900h ，δ＞φ （6.3.5-5）
式中：h0 ——正午 12时太阳高度角（°）。

6.3.6 日出日没太阳方位角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tA sincossin 0  ，h = 0 （6.3.6-1）

 cos/sincos 0 A ，h = 0 （6.3.6-2）
式中：A0 ——日出日没太阳方位角（°）。

6.3.7 日出日没太阳时角可按以下公式计算：

tgtgcos 0 t ，h = 0 （6.3.7）
式中：t0 ——日出日没太阳时角，负值为日出时角，正值为日没时角。

6.3.8 真太阳时与北京时间的换算关系可按以下公式计算：

真太阳时=北京时间+时差-（120°-当地经度）/15° （6.3.8）

式中：北京时间 ——东经 120时的平太阳时，中国的标准时（h）；

时差 ——真太阳日与平太阳日在一天的时间差，可参考附录 C。
6.3.9 深圳市典型日各时刻太阳高度角和方位角可参考附录 D。

6.4 评 价 指 标

6.4.1 玻璃幕墙光热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玻璃幕墙光热性能》GB/T 18091和本标准第 4 章的

有关规定，并应按本标准 4.1节的要求提供相关型式检验报告。

6.4.2 建筑玻璃幕墙反射光影响评价指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针对敏感目标，当设置有长时间工作或停留场所时，与水平面夹角 0～45°范围内的玻璃幕墙

反射光在其窗台面上的连续滞留时间不应超过 30min；
2 在驾驶员前进方向垂直角 20°、水平角±30°，行车距离 100m内，玻璃幕墙对机动车驾驶员不

应造成连续有害反射光；

3 凹形弧面玻璃幕墙设计与设置应控制反射光聚焦点的位置，避免反射光聚焦后对长时间停留场

所的影响，并应计算反射光聚焦点的位置及辐照值。

6.5 评 价 方 法

6.5.1 建筑玻璃幕墙反射光影响评价应按下列工作程序进行：

1 收集资料：根据编制要求收集编制工作方案所需的有关资料；

2 现场调查：调查建设项目的周围环境和现场情况；

3 制定方案：根据调查情况制订工作方案；

4 现场踏勘和模拟分析：根据工作方案对建设项目进行现场踏勘、建模、模拟分析及方案优化；

5 影响预测与评价：对现场踏勘及模拟分析数据进行评价；

6 编制评价报告书：根据评价标准，分析玻璃幕墙的可行性并给出结论，编制《建筑玻璃幕墙反

射光影响评价报告书》。

6.5.2 建筑玻璃幕墙反射光影响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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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依据敏感目标的特点选取合理的评价方法；

2 应对居住建筑、医院、中小学校、幼儿园及养老院等具有长时间工作和停留的场所进行详细的

窗户采样分析；

3 对道路进行轨迹线采样分析；

4 应对场地进行平面采样分析；

5 应采用直观、易懂的结果表达方式。

6.5.3 建筑玻璃幕墙反射光影响评价应考虑评价范围内周边建筑对太阳入射光和玻璃幕墙反射光的

叠加遮挡影响。

6.5.4 当评价范围内存在已建玻璃幕墙建筑时，应考虑评价范围内周边玻璃幕墙建筑的叠加影响。

6.5.5 应对评价范围内已通过设计审批，但尚未建设或改建的建设项目进行评估，必要时应纳入反射

光影响的敏感目标。

6.6 评价报告书

6.6.1 建筑玻璃幕墙反射光影响评价报告书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报告名称、项目名称和完成时间等；

2 资料来源、项目概况等；

3 主要的法则、标准和技术依据；

4 评价采用的工具名称、版本，以及其检验评估资料等；

5 反射光影响评价的各项参数；

6 评价范围内玻璃幕墙建筑（新建或已建）、周边建筑和道路等情况的说明；

7 评价结论（判定是否满足评价指标的要求，可采用图示、表格或文字等表达方式）；

8 附图及附件。

6.6.2 评价结论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主要影响区域、受影响敏感目标及其受影响程度，采取措施后的效果；

2 从反射光影响评价的分析结果，得出玻璃幕墙建设是否可行的结论。

6.6.3 附图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地理位置图、区域位置图；

2 评价范围总平面图（应标示评价范围、敏感目标，以及相关建筑、道路等名称），必要时可附

以实拍照片；

3 建设项目各立面成果图，应标示立面玻璃的分布情况；

4 建设项目最终方案效果图及反射光评价三维模型图；

5 典型日的玻璃幕墙反射光影响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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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建筑玻璃幕墙反射光评价报告表

表 A.0.1 建筑玻璃幕墙反射光评价报告表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 立项单位

项目地址 所属行政区

建设单位 单位地址

建设单位联系人 办公电话 手机

设计单位 幕墙设计单位

建筑高度(m) 建筑层数

建筑面积(m2) 主体结构形式

玻璃幕墙面积(m2) 玻璃幕墙高度(m)

工程类型 新建 □ 改扩建 □ 上倾斜玻璃幕墙 有  无 

具体位置

(说明四周相邻地块或道路名称)

建设内容

(说明建筑物的数量和建筑性质)

玻璃幕墙概况

(玻璃幕墙的配置、构造、使用位置、高度等，可列表说明)

二、区域环境情况

1、反射光影响评价范围及周边环境现状、规划情况 (包括主要建筑类型、道路等级等)
(注：无上倾斜玻璃幕墙的项目，评价范围应取玻璃幕墙高度的 3倍；有上倾斜玻璃幕墙的项目，评价范围应在玻璃幕墙高度 3倍基础上

适当扩大，并不应大于 5倍。)

2、反射光影响分析范围内是否存在本标准 3.0.1条列出的敏感目标？(如有，应列表说明)

是  否 

(注：对于在反射光影响分析范围内存在本标准 3.0.1条所列敏感目标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按照有关规定委托或自行编制《建筑玻璃

幕墙反射光影响评价报告书》。)

三、按照有关规定，本建设项目是否应进行建筑玻璃幕墙反射光影响评价？

是  否 

（注：如选择是，则需编制《建筑玻璃幕墙反射光影响评价报告书》。）

四、结论。

从光反射影响的角度看，本工程建筑玻璃幕墙建设是否可行？

是 □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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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图附件

 地理位置图、区域位置图；

 评价范围总平面图（应标示评价范围、敏感目标，以及相关建筑、道路等名称），必要时可附以实拍照片；

 建设项目各立面成果图，应标示立面玻璃的分布情况；

 建设项目最终方案效果图及反射光评价三维模型图；

 典型日的玻璃幕墙反射光影响范围图；

 其他材料： 。

六、声明：

特此确认，本表所填写内容及所附文件和材料均为真实、有效的，我单位承诺对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并承担内容不

实之后果。

建设单位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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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典型日及计算参考时段

表 B.0.1 典型日及计算参考时段

序号 典 型 日 计算参考时段 序号 典 型 日 计算参考时段

1 1月 5日（小寒） 07:29～16:31 13 7 月 7 日（小暑） 06:07～17:53

2 1 月 20 日（大寒） 07:23～16:37 14 7 月 23 日（大暑） 06:11～17:49

3 2 月 4日（立春） 07:14～16:46 15 8 月 7 日（立秋） 06:16～17:44

4 2 月 18 日（雨水） 07:04～16:56 16 8 月 23 日（处暑） 06:25～17:35

5 3 月 5日（惊蛰） 06:54～17:06 17 9 月 7 日（白露） 06:33～17:27

6 3 月 20 日（春分） 06:44～17:16 18 9 月 23 日（秋分） 06:44～17:16

7 4 月 5日（清明） 06:30～17:27 19 10 月 8 日（寒露） 06:54～17:06

8 4 月 20 日（谷雨） 06:25～17:35 20 10 月 23 日（霜降） 07:04～16:56

9 5 月 5日（立夏） 06:17～17:43 21 11 月 7 日（立冬） 07:14～16:46

10 5 月 21 日（小满） 06:11～17:49 22 11 月 22 日（小雪） 07:23～16:37

11 6 月 5日（芒种） 06:07～17:53 23 12 月 7 日（大雪） 07:29～16:31

12 6 月 21 日（夏至） 06:06～17:54 24 12 月 22 日（冬至） 07:30～16:30

注：1.典型日为日照基准年（公元 2001 年）的二十四节气；

2.计算参考时段为典型日中深圳市太阳高度角不低于 10°的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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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典型日太阳赤纬与时差

表 C.0.1 典型日太阳赤纬与时差

序号 典 型 日 太阳赤纬 时差 序号 典 型 日 太阳赤纬 时差

1 1 月 5 日（小寒） -22°38′ -5 分 16 秒 13 7 月 7 日（小暑） +22°36′ -4 分 49 秒

2 1 月 20 日（大寒） -20°09′ -10 分 55 秒 14 7 月 23 日（大暑） +20°06′ -6 分 27 秒

3 2 月 4 日（立春） -16°16′ -13 分 54 秒 15 8 月 7 日（立秋） +16°28′ -5 分 48 秒

4 2 月 18 日（雨水） -11°41′ -13 分 57 秒 16 8 月 23 日（处暑） +11°30′ -2 分 43 秒

5 3 月 5 日（惊蛰） -6°07′ -11 分 35 秒 17 9 月 7 日（白露） +6°07′ +1 分 52 秒

6 3 月 20 日（春分） -0°00′ -7 分 35 秒 18 9 月 23 日（秋分） 0°00′ +7 分 30 秒

7 4 月 5 日（清明） +6°01′ -2 分 48 秒 19 10 月 8 日（寒露） -5°49′ +12 分 21 秒

8 4 月 20 日（谷雨） +11°28′ +1 分 02 秒 20 10 月 23 日（霜降） -11°21′ +15 分 36 秒

9 5 月 5 日（立夏） +16°12′ +3 分 19 秒 21 11 月 7 日（立冬） -16°14′ +16 分 20 秒

10 5 月 21 日（小满） +20°09′ +3 分 29 秒 22 11 月 22 日（小雪） -20°06′ +13 分 58 秒

11 6 月 5 日（芒种） +22°32′ +1 分 37 秒 23 12 月 7 日（大雪） -22°35′ +8 分 43 秒

12 6 月 21 日（夏至） +23°27′ -1 分 39 秒 24 12 月 22 日（冬至） -23°27′ +1 分 36 秒

注：典型日为日照基准年（公元 2001 年）的二十四节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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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典型日各时刻太阳高度角和方位角

表 D.0.1 典型日各时刻太阳高度角和方位角

典型日

时刻

1 月 5 日

（小寒）

1月 20 日

（大寒）

2 月 4 日

（立春）

2 月 18 日

（雨水）

3 月 5 日

（惊蛰）

3月 20 日

（春分）

高度角 方位角 高度角 方位角 高度角 方位角 高度角 方位角 高度角 方位角 高度角 方位角

7:00 4.19
0

63.37
0

5.29
0

65.58
0

7.00
0

69.08
0

8.99
0

73.26
0

11.35
0

78.41
0

13.74
0

83.93
0

8:00 16.18
0

56.33
0

17.53
0

58.48
0

19.61
0

61.94
0

21.99
0

66.14
0

24.73
0

71.45
0

27.41
0

77.29
0

9:00 27.07
0

47.14
0

28.73
0

49.20
0

31.28
0

52.58
0

34.17
0

56.82
0

37.48
0

62.37
0

40.66
0

68.77
0

10:00 36.20
0

34.88
0

38.21
0

36.88
0

41.31
0

39.71
0

44.87
0

43.69
0

48.97
0

49.24
0

52.97
0

56.13
0

11:00 42.51
0

18.91
0

44.84
0

20.04
0

48.48
0

22.01
0

52.73
0

24.47
0

57.80
0

28.87
0

62.95
0

34.69
0

12:00 44.810 正南 47.280 正南 51.160 正南 55.750 正南 61.340 正南 67.230 正南

典型日

时刻

4 月 5 日

（清明）

4月 20 日

（谷雨）

5 月 5 日

（立夏）

5 月 21 日

（小满）

6 月 5 日

（芒种）

6月 21 日

（夏至）

高度角 方位角 高度角 方位角 高度角 方位角 高度角 方位角 高度角 方位角 高度角 方位角

7:00 16.130 90.120 18.090 84.800 19.670 80.070 20.890 76.070 21.580 73.630 21.830 72.680

8:00 29.960 83.780 31.920 90.300 33.400 84.950 34.440 80.360 34.990 77.540 35.190 76.450

9:00 43.600 76.190 45.740 83.230 47.230 90.230 48.170 84.530 48.600 81.010 48.740 79.640

10:00 56.680 64.840 59.320 73.840 61.050 82.730 62.000 89.230 62.340 84.180 62.420 82.220

11:00 68.02 43.46
0

71.89
0

54.71
0

74.50
0

68.48
0

75.83
0

83.05
0

76.15
0

87.20
0

76.17
0

83.38
0

12:00 73.46
0

正南 78.91
0

正南 83.65
0

正南 87.60
0

正南 89.98
0

正南 89.11
0

正南

典型日

时刻

7 月 7 日

（小暑）

7月 23 日

（大暑）

8 月 7 日

（立秋）

8 月 23 日

（处暑）

9 月 7 日

（白露）

9月 23 日

（秋分）

高度角 方位角 高度角 方位角 高度角 方位角 高度角 方位角 高度角 方位角 高度角 方位角

7:00 21.60
0

73.55
0

20.87
0

76.12
0

19.75
0

79.82
0

18.09
0

84.78
0

16.17
0

90.01
0

13.83
0

84.12
0

8:00 35.01
0

77.45
0

34.43
0

80.42
0

33.47
0

84.66
0

31.93
0

90.28
0

30.00
0

83.89
0

27.50
0

77.51
0

9:00 48.61
0

80.90
0

48.16
0

84.60
0

47.30
0

89.87
0

45.75
0

83.26
0

43.65
0

76.32
0

40.77
0

69.01
0

10:00 62.35
0

84.02
0

61.99
0

89.33
0

61.13
0

83.23
0

59.33
0

73.88
0

56.73
0

65.00
0

53.11
0

56.39
0

11:00 76.16
0

86.89
0

75.82
0

82.85
0

74.61
0

69.32
0

71.91
0

54.76 68.11
0

43.64
0

63.13
0

34.93
0

12:00 89.95
0

正南 87.55
0

正南 83.90
0

正南 78.93
0

正南 73.75
0

正南 67.44
0

正南

典型日

时刻

10 月 8 日

（寒露）

10 月 23 日

（霜降）

11 月 7日

（立冬）

11 月 22 日

（小雪）

12 月 7 日

（大雪）

12 月 22 日

（冬至）

高度角 方位角 高度角 方位角 高度角 方位角 高度角 方位角 高度角 方位角 高度角 方位角

7:00 11.47
0

78.68
0

9.14
0

73.58
0

7.02
0

69.12
0

5.31
0

65.63
0

4.20
0

63.40
0

3.83
0

62.56
0

8:00 24.87
0

71.73
0

22.16
0

66.46
0

19.63
0

61.98
0

17.56
0

58.53
0

16.20
0

56.37
0

15.73
0

55.64
0

9:00 37.650 62.580 34.390 57.150 31.310 52.610 28.770 49.240 27.100 47.170 26.520 46.470

10:00 49.180 49.550 45.130 44.010 41.340 39.750 38.250 36.720 36.230 34.910 35.540 34.310

11:00 58.060 29.120 53.050 24.970 48.520 22.030 44.890 20.060 42.550 18.930 41.750 18.560

12:00 61.330 正南 56.160 正南 51.200 正南 47.340 正南 44.850 正南 44.010 正南

注：1.典型日为日照基准年（公元 2001 年）的二十四节气；

2.本表为典型日中深圳市各整点时刻的太阳高度角和方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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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了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的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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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建筑环境通用规范》GB 55016
2 《建筑玻璃可见光透射比、太阳光直接透射比、太阳能总透射比、紫外线透射比及有关窗玻璃

参数的测定》GB/T 2680
3 《玻璃幕墙光热性能》GB/T 18091
4 《建筑幕墙》GB/T 21086
5 《建筑日照计算参数标准》GB/T 50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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